
 

溯溪活動的產業發展困境 
鄭炳宏 * 

摘  要 
一、前言 
  台灣四面環海，超過 70％的山地，高山峻嶺間數以千計的溪谷，是台灣發展觀光、推動

休閒、健康、運動的寶石。但由於某些因素，此寶石卻被視如敝屣。 
二、台灣溯溪活動的發展歷程 
  1. 日本人初探台灣溪谷的濫觴期   2. 日本人密集溯登台灣高山時期 
  3. 台灣溯溪活動的發展期     4. 溯溪產業的開創期 
  5. 溯溪產業的全盛期      6. 溯溪產業的黑暗期 
  7. 溯溪產業的寒冬 
三、溯溪活動的產業困境 
  1. 可活動的溪流越來越少     2. 可辦理活動的時間受限 
  3. 成本提高，利潤降低     4. 壓力大、風險高 
  5. 優質教練不易培養      6. 受景氣的影響大 
  7. 不當的官方法令掐鎖溯溪活動之咽喉 
四、溯溪活動產業的未來與省思 
  1. 溯溪業者應自律省思     2. 走向更多元化精緻化 
  3. 溪谷應善加管理       4. 官方應協力推動 
五、結論 
 商業溯溪的推廣，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高級完善的裝備，最短的時

間，體驗最精彩安全的溯溪旅程，不只創造台灣人的幸福，也吸引世界的旅人們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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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溪活動的產業發展困境 
鄭炳宏 

一、前言 
  水不僅是維繫生命最重要的元素之一，水體更占了地球表面 70％以上，而人類的觀光遊

憩行為，也與「水」有緊密的相關，例如：水域遊憩產業：郵輪、潛水、衝浪、帆船、風浪

板、泛舟、水上摩托車、快艇、拖曳傘等，都因「水」而得以發達，但看台灣郵輪觀光一年就

達近百萬人次（2018）即知。陸地水域如湖泊、瀑布、溪流等衍生的遊憩產業，所帶動的觀

光效益更是驚人，例如日月潭一年遊客數量就達 400～500 萬人次（不計陸客）。由此可見有

水的場域，是發展觀光、休閒、遊憩、運動……等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台灣四面環海，除了適合發展海域遊憩活動外，島嶼上超過 70％的山地，遍布於高山峻

嶺間，數以千計鬼斧神工俊秀迷人的溪谷，更是台灣發展觀光，推動休閒、健康、運動，吸

引國際人士前來，大賺觀光外匯的瑰麗寶石。可惜台灣擁有的這塊瑰寶，多年來經溯溪前輩

們的努力雖曾暫露光芒，但由於某些因素，近年飽受汙名化、摧殘蹂躪，民眾聞之而畏怯，

台灣雖擁寶石但卻視如敝屣，殊為可惜。 

二、台灣溯溪活動的發展歷程 

1. 日本人初探台灣溪谷的濫觴期 
  1963~1967 年間，日本曾 3 次組隊前來溯行荖濃溪登玉山、楠梓仙溪左股登玉山、沙里

仙溪登玉山；這個日本人初探台灣溪谷的時期，勉強可以說是台灣溯溪史的濫觴。 

2. 日本人密集溯登台灣高山時期 
  1982~1992 十年間，日本 18 次組隊前來台灣，完成 17 條台灣高山溪谷的首溯紀錄，溯

登玉山、雪山、南湖大山、北大武山、大霸尖山、關山、奇萊北峰等台灣著名高山。此期間也

是「台灣溯溪的啟蒙期」，幾位登山界的前輩與日本共組聯隊，學習觀摩溯溪的相關技術與裝

備、觀念，並發表相關圖文於報章雜誌。絕美如仙境般的台灣溪谷美景，呈現國人眼前，震

撼當時台灣的山岳界，不但促進推廣台灣的溯溪運動興起，更建立起台日雙方溯溪界深厚的

友誼。此後一直到 2017 年，日本不間斷地每年組隊前來探訪台灣美麗動人的溪谷，從

1982~2017 年 35 年間共組隊來台溯溪 90 次，其中茂木完治先生曾 28 次帶隊前來，從 1982

年 35 歲首次來台，至 2017 年雖已 70 歲高齡，仍帶隊前來台灣，完成五嶽三尖的溯登壯舉。 

3. 台灣溯溪活動的發展期 
  1982~2005 年，受日本人密集組隊前來溯登的影響與刺激，台灣也培養出一批不但技能

與膽識兼具的溯溪高手，同時也熱情推廣溯溪的技能與活動，終於在 1993 年 7 月首次成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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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四季溯溪俱樂部）自行組隊，溯耳無溪登上鈴鳴山。 

  此期間的溯溪活動以技術性攀登為主，參與者除須具備登山技能外，更需精熟泳技、攀

岩與繩索等技術，開創從溪谷攀登台灣百岳的一股熱潮，因此台灣登山史亦界定 1981～2002

年間是台灣「多元的山／百花齊放」時期，意味這期間台灣的登山風潮加入了更高技術性與

探險性的溯溪運動。 

  這個階段許多熱情的溯溪界同好，紛紛成立相關的俱樂部或協會（詳如下），無私的奉獻、

推廣溯溪技能，培養後起之秀，因此許多大學登山社團也開始興起溯登的風潮，使得台灣的

溪谷美景不斷地呈現國人眼前，並獲得「溯溪天堂」的美稱。 

  1983 年「彰化縣登山協會」成立全台第一個溯溪俱樂部 

  1990 年「四季溯溪俱樂部」成立 

  1996 年「自然探索俱樂部」成立 

  1999 年「阿魯巴溯溪俱樂部」成立 

  2000 年「中華民國溯溪協會」成立 

4. 溯溪產業的開創期 
  溯溪活動因其特有的技術性、風險性及技術裝備的門檻，在發展的初期都是少數高手級

的行家，師徒相傳才得以一窺堂奧的領域，一般人只能從圖片上神遊，不易親近涉足。但隨

著溯溪活動的推展，各學校登山社團、登山協會、溯溪俱樂部、救難協會等單位熱心的推動，

並不斷的發掘出各地區好玩又漂亮的溯溪路線，溪谷的美景及活動的趣味性漸為民眾所知曉，

再加上 2001 年開始實施「週休二日」政策，帶動國內旅遊風潮，也因此漸漸帶動商業性溯溪

活動的開展。 

  初期的商業性溯溪，雖也都是由溯溪的專業玩家帶領，但由於尚未有市場的指標引領，

提供給客人使用的裝備器材也較簡便，或由客人自備，收費也低廉，業者的利潤相當微薄。 

  2005 年「山野悠遊戶外探索公司」成立，提供客人全套高級溯溪防護裝備，與高比例的

教練人數隨團指導服務，並採高收費標準，不但市場反應熱烈，廣受好評，主客盡歡，也樹

立了商業性溯溪的標竿，帶動一股休閒溯溪的風潮。 

5. 溯溪產業的全盛期 
  自從「山野悠遊」帶動溯溪熱潮，經營模式也樹立商業性溯溪的標竿，之後幾年相關的

業者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台灣北、中、南、東各地區都有商業性團體成立（不計協會與俱

樂部，粗估 30 家以上的溯溪業者），炎炎夏日，民眾揪團嘗試新鮮的玩水活動，加上體驗刺

激與趕潮流的心理作用，商業性溯溪於 2012~2013 年達高峰；一個溯溪季節下來，業績良好

的業者平均約可服務 1500~2000 名客戶，創造的經濟效益可觀。這期間只要假日，熱門的溯

溪溪谷幾乎都擠滿了溯溪客在玩水，體驗不同以往的清涼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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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有利可圖又沒有任何法規規範與約束的狀況下，專業度不足又輕忽溪谷風險的業者，

為應付大量的溯溪客，因此聘請非專業的溯溪教練，甚至以暑期打工換宿的大學生帶隊進入

溪谷活動，也因此這時期溯溪意外事件頻仍，發生的頻率與導致的傷亡相較過去高出許多，

茲略整理重大傷亡事件如下表。 
時間 溯溪意外事件地點、原因與傷亡 
2010/10/17 花蓮溪水暴漲，溯溪教練落水亡 
2011/07/19 金岳瀑布落石枯木，釀 1 死 6 傷 
2012/09/03 新竹尖石鄉，男子拒穿救生衣溯溪失足亡 
2014/06/14 宜蘭縣溯溪，搶救女學員溯溪教練空中溺斃 
2014/08/17 花蓮溯溪遇暴漲，1 女倒插石縫溺斃，業者判賠 2262 萬元 
2015/08/02 新竹縣尖石鄉溯溪，遊客卡石縫溺斃，教練判刑 
2015/01/02 宜蘭和平北溪溯溪，1 女子溺斃 
2016/06/05 坪林溯溪意外釀 5 死 
2016/06/25 屏東瑪家鄉，溯溪教練跳水撞破頭，卡深潭亡 
2016/07/24 台中十文溪溯溪，遇落石，1 人斷腿 1 人斷牙 

6. 溯溪產業的黑暗期 
  2014~2016 年間一連發生多件重大的溯溪意外事件，經由電視媒體一再報導，驚悚的畫

面不斷重播，尤其 2016 年 6 月的坪林溯溪意外事件，令多數民眾對溯溪活動產生了刻板的高

危險活動印象，聞溯溪而色變。這年暑假原本是溯溪的旺季，受此事件波及，原已安排好的

溯溪活動都紛紛退團取消活動，所有的溯溪業者一片哀嚎，自此進入一段黑暗期。 

7. 溯溪產業的寒冬 
  因應諸多的溯溪消費糾紛，及接連的意外事件，消費者保護官深入了解溯溪業者之營運

及相關法規後，敦請體育署必須制定相關法規以保障消費者之權益與安全，因此體育署於 2018

年 7 月 19 日訂定「溯溪活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此法雖立意良善，但諸多的限制，窒礙難

行，使黑暗期中的溯溪產業更面臨了寒冬。 

  如何走出黑暗，度過寒冬迎向春天，化危機為轉機，需要正視這些年來溯溪產業與溯溪

活動遭遇的問題與困境，產官學界共同思考解決的方案，俾使台灣這塊寶石可以再度放射出

光芒，吸引國人與外國觀光客的目光，再創榮耀。 

三、溯溪活動的產業困境 

1. 可活動的溪流越來越少 
  台灣地質脆弱，加上天災頻仍，1999 年的 921 大地震，隨後 2000 年象神、2001 桃芝、

納莉等颱風的肆虐，山川崩塌破碎，溪谷裡許多美麗峽谷激流幾乎都變了調，溯溪活動也沉

寂了一段時間；但大自然的修復與雕塑能力，很快地又呈現出溪谷嶄新的面貌迎接溯溪人。

許多美麗的溪谷雖屢受天災的摧殘，也只是短暫拒絕人們的親近，真正阻擋人們一親芳澤，

https://www.keepon.com.tw/thread-9ab0cbce-16d8-e411-93ec-000e04b74954.html
http://fireman.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505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787644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05334
https://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05334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0000492-260106?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120000492-260106?chdtv
https://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9031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urbgcHA9U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02003058-260402?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02003058-260402?chdtv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102003058-260402?chdtv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ProjectID=1675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ProjectID=1675
https://www.setn.com/Klist.aspx?ProjectID=1675
https://news.cts.com.tw/cts/society/201606/201606251767032.html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14472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14472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14472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14472
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1014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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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山川美景的，反倒是更多的人為因素。 

A. 部落居民的阻擋：山區的河川，有許多位於原住民部落附近，當地居民或社區管委會以保

護水源或傳統領域為名封路，阻擋人們作親水活動。 

B. 國家公園法令的禁止：位於國家公園區域內的河川，明文立牌禁止溯溪。 

C. 林務局管轄區域之河川禁止溯溪。 

D. 發電廠相關溪流禁止溯溪。 

E. 攔沙壩密集建設，層層攔阻，破壞河川美麗風貌，喪失活動價值。 

F. 地質脆弱，落石不斷，高危險溪谷越來越多，不適合活動。 

G. 民眾違規棄置垃圾，汙染溪谷環境，不適合活動。 

H. 道路崩毀封閉，阻斷入口。 

I. 山區人為開發，破壞自然，汙染水源，導致溪流不適合溯行。 

  以孕育開啟台灣溯溪先河的中部溪谷，台中市為例（如下表），過去是溯溪的天堂，每逢

假日有好多溪水潔淨、地形優美的溪流，可以去放鬆、運動、享受大自然的洗禮，如今卻尋

無一條可一天往返，安安心心光明正大的去溯溪玩水，可悲乎? 
台中可一天 
往返的溪流 

部落阻擋 林務局禁止 發電廠禁止 攔沙壩 地質脆弱溪谷地形破壞 道路封閉 

橫流溪 v      
東卯溪     v  
沙蓮溪    v v  
裡冷溪 v      
松鶴溪 v      
十文溪  v     
捎來溪   v   v 
鞍馬溪   v   v 
小雪溪   v  v v 
馬崙溪     v v 

久良屏溪      v 
登仙溪      v 

匹亞桑溪      v 
志樂溪      v 
達盤溪      v 

2. 可辦理活動的時間受限 
A. 受假日的限制：絕大部分的人，只能利用周末從事戶外活動，一年只有 52 個週末，約 104

天，即使加上學生的暑期 8 週，一年最多也就是 144 天左右。 

B. 受季節的限制：多數民眾會選擇炎熱的酷暑來參與清涼的溯溪活動，所以溯溪的熱門季節

通常集中在 6~9 月這四個月。 

C. 受天候影響劇烈：台灣梅雨季、颱風季、午後雷陣雨等天候的劇變，常造成溪水暴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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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混濁、邊坡崩塌、落石…等災害，即使颱風遠離，帶來的豪雨，可能還是有 1~2 週的時

間，不適合從事溯溪活動。而這些劇變的天氣，偏偏又都是集中在 6~9 月溯溪的熱門季節。 

D. 民間習俗的影響：台灣有農曆七月是鬼月的民俗，在鬼月裡，許多人忌諱到溪邊玩水，而

鬼月經常就落在 8~9 月間，如今年的鬼月就從 8 月 1 日起，影響民眾溯溪的參與度巨大。 

  綜合上述種種限制，能夠順利辦理溯溪活動的日子，寥寥可數；若雨季拉長、颱風頻仍，

那麼一年中可活動的日子，更是屈指可數。 

3. 成本提高，利潤降低 
A. 溯溪的器材與防護裝備越來越講究，成本提高。 

B. 同業林立，價格競爭，導致客源流失，收入減少。 

C. 客人消費意識提高，訴願索賠頻率增加。 

D. 屬勞力密集的服務業，一天可服務的人數有限，非生產工廠，無法標準化大量化生產，一

天的收益非常有限。 

4. 壓力大、風險高 
A. 活動如期舉辦否，決策壓力大：由於氣候異常，天災頻仍，山區下雨無常，水量變化大，

活動是否正常舉辦，與客人間常有見解差異，活動的取消率高，損失只能認賠。 

B. 溪谷中最難以預料的落石，風險極高：台灣的地質不穩定，邊坡常有落石，如果不幸被砸

中，傷亡難以評估，出隊活動壓力巨大。 

C. 虎頭蜂、毒蛇、溪水暴漲等溪谷風險因子多。 

D. 非固定溪流辦理活動，變數多，不易掌控：當前的溯溪業者，多數提供許多不同的溪流，

供客人選擇，因此一條溪流一年中去的次數可能不多，路況與溪谷中的變化事先不易掌控，

帶隊的教練需要具備更優越的能力以因應。 

E. 有許多保險公司把溯溪活動列為除外責任，不願承保。少數願意承保的公司，保額最高也

只有 200~300 萬元，業者必須自行承擔風險。 

5. 優質教練不易培養 
帶隊教練優劣關乎一個活動隊的安全與成敗，一位優質的溯溪教練，需要具備如下列諸

多能力，非常不易培養。 

A. 具備豐富優越的溯溪經驗與技能。 

B. 有領導統御，足以帶領指揮團隊成員的特質。 

C. 優越的體能與溪谷行進技巧，隨時可以到達需要幫助的隊員身邊。 

D. 細膩的心思，隨時觀察隊員狀況，適時作出適當的決策，避免意外發生。 

E. 風趣幽默，維持團隊快樂氛圍。 

F. 具良好的游泳與水中活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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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因應溪谷的變化，及隊員的狀況，可以隨時調整行進路線與活動型態。 

H. 有不錯攝影技術，幫隊員留下美麗動人的倩影。 

6. 受景氣的影響大 
  休閒活動並非生活所必需，因此當經濟景氣低迷時，一般人參與溯溪活動的意願也就降

低，溯溪產業的經營就陷入低潮。 

7. 不當的官方法令掐鎖溯溪活動之咽喉 
A. 「溯溪活動及其經營管理辦法」，許多條文阻礙溯溪的發展。 

B. 政府沒擔當、官方互踢皮球，體育署丟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置之不理或甩給「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互踢，或避之唯恐不及。（如下圖表之各單位公文） 

C. 依條文規定，辦理溯溪活動成本將大幅提高，價格若無法平價化，民眾參與的意願必然降

低，要推廣此美好的活動難度將更高。 

D. 願遵守法令，依條文規範運作的業者，無法生存；不願遵照條文規範的業者或非業者，沒

有罰則，制訂條文的官方也放任不管。條文存在的意義形同官方卸責的保命符，但卻是合

法業者的索命符。 

E. 不分層級難易、商業非商業，所有溯溪活動都被緊箍在條文內，造成學校、社團、協會、

公益單位等團體的親水活動、低階溯溪、山林探險等活動都停辦。不但扼殺民眾與學生冒

險患難、團隊互助、水域安全、向大自然學習等活動的教育機會，也斲喪溯溪產業的命脈。 

F. 主管機關承辦人員或聘認委員，多為學術領域人士、教授，欠缺實際經營商業溯溪或帶隊

等經驗，因此訂定之條文過於理想化不切實際。 

G. 台灣北、中、南、東各區域辦理溪谷活動的型態不一，各種傳統溯溪、新興的溪降活動與

商業溯溪，山域、水域交錯的層面複雜，非目前條文可控管。 

H. 時代轉變、資訊發達，登山及溯溪的活動模式不斷在變動，主管機關未適時調整規範及符

合事實的方式，每於出事後再制定不符時宜，不切實際的條例防堵。 

I. 2001 年政府就已制定「登山嚮導員授證辦法」，後陸續修訂為「山域嚮導授證辦法」、「山

域嚮導授證管理辦法」等，歷經近 20 年，依法參加檢測，合法取得「登山嚮導」或「攀

登嚮導」者，試問政府有何作為，保障這些合格嚮導？就連長期執業的資深嚮導或大學擔

任登山溯溪課程之教授，好不容易考取的攀登嚮導證，依法於效期內欲辦理換證延長年限，

都被百般刁難，大玩文字遊戲，任其攀登嚮導證過期作廢，官方對自己推動的證照都如此

輕忽摧殘不重視，要叫平民百姓如何待之。如今推動「山域嚮導資格檢定辦法」內的四種

「嚮導」檢測，是否又是勞民傷財，愚弄守法良民的無用證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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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政府：向參山國家風景區及 

第三河川局申請許可 

 
參山國家風景區：非本處主管， 

請向第三河川局申請 

 
第三河川局：非屬本局轄管，逕洽主管機關辦理 

 
高雄市政府：逕洽場地主管機關；…另覓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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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溯溪活動產業的未來與省思 
  每一次痛苦都是一次蛻變，每一次蛻變都是一種成長，當前的溯溪產業，面臨了存亡的

諸多問題，如何化危機為轉機，不僅業者須省思自自強，政府更應伸出援手作助力而非阻力，

協力推動此非常珍貴的台灣特有的資源與活動。在此謹提四個方向，期待大家相互激盪，找

出未來更好的溪谷活動經營之道，讓生活於此寶島的人們安全快樂的共享此瑰寶。 

1. 溯溪業者應自律省思 
  商業性溯溪會走入困境，有很大的因素是少數業者造成的。所謂「天助自助者，自助者

人恆助之」，業者，若能自省檢討改進，未來的路子將更寬廣。 
A. 組建同業工會：建立規範，汰除短視炒作的業者，提升同業的素質，共同建立教練的訓練

體系與證照制度，否則「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困境將很難突破。 
B. 注重教練素質：聘請合格有證照、專業素養夠、責任心高的教練帶隊。 
C. 勇於取消出團：勿貪圖小利，天候不佳、溪況不好，應本著商業道德良知，取消出團；勉

強出團，置客人於險境，體驗又差，一出事，連累大家都沒飯吃。 
D. 不貪心超收隊員：嚴格遵守學員與教練比 5:1，有幾個教練就限制多少隊員。 
E. 保護環境，愛護大自然：帶客人嬉遊於山水間，也要教育隊員，勿任意棄置垃圾，共同維

護溪谷之整潔，業者也莫擅自破壞溪谷岩體，劃地為王。 

2. 走向更多元化精緻化 
  傳統商業性溯溪幾乎千篇一律，多偏重身體感官的刺激玩樂，內容不外乎清涼玩水，深

潭泳渡、跳水、滑水道溜滑梯、激流飄流、瀑布攀爬、溪石跳躍…...；初次嘗試的人或許覺得

新鮮好玩，但對于不喜喧嘩刺激、年長體弱、幼童、行動不便者......或有特殊興趣的族群，如

果加入其它的活動帶領方式、活動設計或設施，可以擴大客群，增加業務，且增加不同的活

動型態，也可以提高顧客的回頭率。溯溪的多元化精緻發展，除了身體的活動也應朝向人文

感動的方向來發展（張嚴仁，2008），茲舉幾個方向，盼起拋磚引玉之效。 
A. 生態溯溪：溪谷的生態豐富，動植物繁多，透過溪谷的溯溪活動增添樂趣，溯溪好玩刺激

的過程，如果加入知性的元素，教導遊客觀察認識某種動物或植物，進而建立保護生態的

價值觀，加強溯溪活動的深度與廣度，將提升溯溪的活動價值。 
B. 攝影溯溪：溪谷的景色變化萬千，地形豐富，溯溪客在瀑布深潭峽谷中的各種行進操作，

是非常棒的攝影主題，透過溯溪專業者的帶領與協助，攝影師可以拍出很特別的作品，彼

此受惠，相得益彰。 
C. 養生溯溪：一般人認為溯溪是身強體健者從事的活動，殊不知體弱多病者更需接近大自然，

尤其溪谷中的負氧離子、芬多精......等對病體大有助益，業者須思考如何降低溯溪活動的

強度與難度，選擇適當的場域，在溪谷中作休閒治療，對病人、對社會都是一種貢獻。 
D. 人文溯溪：利用溪谷的天然美景，辦理相關的藝文活動，如品酒、品茗、美食、音樂演奏...

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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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溪谷應善加管理 
  這裡講的是「管理」，不是管制更不是禁止。管和理都有表示經營、掌管、管治、治理、

經理的意思。透過管理，才能產生如下所述，甚至更多的效益。 
A. 讓溪谷活動的環境更清潔、衛生。 
B. 讓活動的進行更安全，更有保障。 
C. 讓溪谷活動的營運更多元更豐富。 
D. 讓活動的型態更多樣化。 
E. 讓遊客更喜歡接近。 
F. 讓不同年齡層的人都可以參與。 
G. 讓業者更便於經營，有更大的獲利。 
H. 讓政府有更多的稅收。 
I. 更易於建立口碑與商業形象。 
J. 政府可以協助宣傳，行銷世界，形成台灣旅遊的一大特色與賣點。 
  目前台灣很多的溪谷都可以看到不同單位的警告禁止標語立牌，但其實溪谷確是接近無

政府狀態，任憑釣客、烤肉客、露營客、撿木人等任意棄置垃圾，部落拉水管、獵人設陷阱，

飯店或個人抽溫泉、偷倒垃圾，抓蝦捕魚活動，設路障......等。雖然大部分的國人都會愛護自

然環境，但有許多溪谷環境還是慘不忍睹，也難怪某些部落居民抵制遊客進入，但部落封閉

起來，不讓外人進入的區域，也不見得好到哪裡。 
  此外，居住和遷徙自由雖是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人人都可以自由進入山林等公共區域

作親山愛水的活動，但運用公共的山川大自然，行營業獲利的商業行為是否合法，也非常值

得探討商榷；而假日熱門溯溪河段，多家業者同時數百人在溪流裡活動，旅遊品質與衛生都

堪虞；尤有業者直接在溪畔破壞河床搭建設施，佔地為王，真令人瞠目結舌。 
  紐西蘭是個戶外活動非常興盛的地方，有些做法或許值得我們借鏡，茲舉跟我們溯溪活

動很接近的一個黑水漂活動(Black Water rafting)為例，說明溪谷管理的重要。 
  黑水漂活動在紐西蘭北島的 Waitomo，當地以「螢火蟲洞」聞名世界。此「螢火蟲洞」若

是在台灣的溪谷，可能面臨政府禁而不管、群眾不懂、商業團恣意而為，如果沒有破壞殆盡，

也可能被政府列入保護區禁止進入，遑論如紐西蘭成為「世界第九大奇跡」，且大賺觀光財。 
  台灣有很多的螢火蟲，也有很多的溪谷河流，很類似紐西蘭的環境，觀光客如果只是觀

賞螢火蟲，看個幾十分鐘或許就無聊了，但在 Waitomo 巧妙的結合洞穴與溪流，安排不同的

路線與時間，多樣化的行程組合，供客人選擇。一般大眾可以參加 45 分鐘或一個半小時的行

程，花費約台幣 1~2 千元，走河邊步道，搭乘小船進入洞穴內觀賞螢火蟲，這算是老少咸宜

最輕鬆寫意的活動；也可以參加 2 個小時或 3 個小時的活動（約台幣 3000 元），體能好的年

輕人可以參加 5 個小時（約台幣 5~6 千元）甚至 7 個小時（約台幣 8~9 千元）的行程。因為

時間上的限制，我選擇了 5 個小時的活動，從下午 2 點開始著裝，行程結束走出洞穴已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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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星斗，換完裝剛好晚上 7 點。 
  業者為了增加活動的豐富度、趣味性與安全性，讓客人樂於掏錢消費，所以在一個垂直

的洞穴上方架設垂降台。垂降台附近設置下降器練習場，器材使用熟悉後開始垂降到洞穴底

部，待所有人都下來，沿著洞穴步行一小段，然後從已架設好的飛索，懸垂飛越一段深潭，

緊接著的洞穴漸漸變小。洞穴底部的水流量很小，所以業者築一約 1 米高的矮牆讓水位增高，

洞穴開闊處發給每人一個充氣橡皮輪圈，可以半躺在輪圈上，一個接一個漂流進入洞穴，躺

在輪圈上觀賞洞穴頂部的螢火蟲，然後原路返回到矮牆處，業者利用矮牆築一滑水道可溜滑

梯而下，後續的活動就跟我們的溯溪差不多，只不過是打著頭燈在暗無天日的洞穴中行進。 
  前述，紐西蘭的黑水漂活動內容，跟我們的溯溪作比較，只要我們的溪谷有進行管理、

設計、規劃，活動內容再精緻多元，我們的青山綠水峽谷激流等美景，也必定是世界級的旅

遊勝地；況且全國各地的溪流景觀各具特色，可以發展出台灣特有的觀光風貌，創造的經濟

效益絕不會輸給阿里山、日月潭、墾丁等風景名勝區。 

4. 官方應協力推動 
A. 教育民眾正確的山域、水域等戶外活動技能與觀念。 
B. 鼓勵民眾走向山林野地，從事登山探險等活動。 
C. 定期辦理民眾走向溪谷，健康溯溪親水的活動。 
D. 獎勵肯辦理溯溪活動的學校、社團、協會、工廠員工旅遊……等單位。 
E. 修正阻礙溯溪活動之相關法條。 
F. 開放全國之溪流，舉凡電廠、林務局、國家公園、部落…所管轄的區域溪流，只要隊伍具

備有完備的裝備、相關證照、教練，且可以配合相關注意事項，都應開放。 
G. 稽核業者辦理的活動品質，客人的滿意度等，獎優汰劣，提升業界水平。 
H. 敢於承擔，勇於任事，全國各縣市辦理溯溪活動之溪谷區段，統籌由專責單位管理。 
I. 建設沿溪步道，政府對登山的步道投入許多心力，也應投入建置溪谷步道，提升民眾親水

的機會與溯溪活動的安全性。 
J. 參考鄰近國家辦理類似活動之模式，擬定溪谷之管理辦法，協助設立溯溪活動示範溪谷。 

五、結論 
  台灣的地理位置與地形特色，造就了鬼斧神工、氣象萬千、雄偉秀麗、美得無與倫比的

溪谷景色，玩過溯溪的人大多會為之著迷。從 35 歲一直到 70 歲仍然熱愛來台溯溪的日本工

學博士茂木完治先生的經歷，就可以知道，我們絕對可以自豪，台灣是「溯溪的天堂」；身為

台灣人，沒有體驗過溯溪，去深山溪谷浸泡沐浴令身心舒爽的山泉，真的有愧生於此寶島。 
  商業溯溪的推廣，讓更多的人有機會，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高級完善的裝備，最短的

時間，體驗最精彩安全的溯溪旅程。但願業者與官方持續努力，讓這個台灣未來的觀光寶石

能夠閃亮發光，不只創造台灣人的幸福，也吸引世界的旅人們到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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